江永县帮扶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方向）项目实施要求
 
一、按时推进
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督促建设单位在确保质量、兼顾各族群众需求的前提下加快实施进度，及早完成项目建设任务。所有项目如无特殊情况应在2026年7月30日前开工建设，逾期未动工的，取消项目计划，并进行通报批评。2026年12月29日前全部完成年度项目建设任务，项目资金实际拨付进度达到100%。对虚报项目进度、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缓慢，将追究项目实施责任人和相关行业部门的责任。
二、推进公开透明
要认真落实《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做好全周期项目资金公告公示。提高群众对项目资金的知晓度和满意度。项目计划下达后，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应及时在政务（村务）公开栏进行公示。每个项目在实施前应进行项目实施方案公示。在组织项目招标期间要严格审查参与招投标单位资质等相关资料,严禁无资质的单位和个体户参与招投标。项目竣工验收后，要进行完工公示。乡镇及村（社区）年底时应对本区域的所有衔接项目实施完成情况予以公示。公示时间不低于10天，公示时要明确举报电话、受理单位及公示期限等。乡镇及村（社区）在公示时，应对公示内容拍摄远、中、近照片并存档。要扩大公示的范围，要在行政村（社区）及具体实施地的自然村（组）公示。
三、做好指导监管
严格执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套取、私分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和超范围使用财政专项资金。统战部门、各乡镇要加强对项目招投标、项目资金公告公示、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情况的监管，坚决查处财政专项资金领域的违规违纪行为，移交相关部门严肃追责问责。
四、项目建设参考标准（建设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）
（一）机耕道：路肩高在60公分左右，如使用浆砌石砌筑，上下底宽均40公分；使用毛石混凝土，宽度0.35米；高在60公分至80公分，使用浆砌石砌筑，基础底宽0.5米，上顶宽不超过0.5米。超过80公分高不得用毛石混凝土砌筑。机耕道碎石面层要掺合凝结粉。
（二）挡土墙：在80公分至1.2米，基础底宽不得超过0.7米，厚度不得超过0.3米，上顶宽不超过0.6米。挡土墙在1.2米至1.5米，基础宽度不超过0.8米，厚度不得超过0.5米，上顶宽不超过0.6米。挡土墙在1.5米至2米，基础宽度不超过1.2米，厚度不能超过0.6米，上顶宽不超过0.6米。
（三）混凝土：渠道40*40至60*60渠，壁厚15公分；80*80以上渠，渠壁厚20公分至25公分；60*60渠（含60*60渠）以上，渠道内需要增加20米一处的撑杆。混凝土渠道、坝、水泥硬化道路、桥梁等（除浆砌石砌筑可用325#水泥以外），水泥均采用425#水泥,未按标准实施的项目不予以验收。
五、安全生产责任
严格落实建设实施主体安全生产责任及属地管理原则，开展建设期间安全生产宣传及普法培训，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。在项目施工中要求施工方配齐施工警示标志、施工人员佩戴安全帽、购买人身安全保险，及时消除施工隐患，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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